四川省文化厅剧目工作室文件
川文剧〔2015〕8号
—————————————————
关于组织申报文化部艺术司“三个一批”戏曲剧本

创作扶持的通知

各市州文化局创办：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戏曲艺术创新发展，按照文化部艺术司《关于开展“三个一批”戏曲剧本创作扶持的通知》（艺戏函【2015】14号）要求，同时结合促进我省川剧剧本创作的实际需要，四川省文化厅剧目工作室将组织戏曲剧本或创作大纲进行遴选（含新创、改编、移植），申报文化部艺术司“三个一批”戏曲剧本创作扶持，请各市州创办做好组织工作。现就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如有意愿申报者，请按照文件要求填表，分门别类申报至我室（亦可自行申报）。对入选剧本或大纲，我室可集中专家力量协助创作、修改、提高。
二、申报截止日期为2015年6月20日。

三、采用纸质文档申报和电子文件报送均可。纸质文档报送至四川省文化厅剧目工作室（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南街21号附1号）；电子文件报送邮箱：jmsbssb@163.com

四、我室将根据申报情况，联合四川省川剧院择期召开相关工作会，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特此通知

附：《文化部艺术司开展“三个一批”戏曲剧本创作扶持的通知》
四川省文化厅剧目工作室

2015年6月1日

附：文化部艺术司关于开展“三个一批”

戏曲剧本创作扶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广播电视局，总政宣传部艺术局：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推动戏曲艺术创新发展， 2015年起，文化部将开展“中华优秀传统艺术传承发展计划”戏曲专项扶持工作，采取“征集新创一批、整理改编一批、买断移植一批”(以下简称“三个一批”)的办法，出资扶持优秀戏曲剧本创作，建立优秀戏曲剧本共享资源库。资源库中的戏曲剧本将无偿由戏曲表演团体申报使用。通过实施“三个一批”计划，起到培养戏曲编剧人才，凝聚戏曲编剧队伍，积累优秀戏曲剧本的目的，缓解因剧本缺乏制约各戏曲院团艺术创作生产的瓶颈问题。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新创剧本”项目
　　扶持工作分为“征集创意大纲”、“完成剧本初稿”、“修改验收成果”三个阶段。文化部组织专家从征集创意大纲开始，对入选大纲作者的后续创作进行跟踪、扶持和指导，不断提高剧本的艺术质量，力争推出一批精品剧作。

　　1.大纲要求：以体现“中国梦”和爱国主义精神为主题，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注现实，形式新颖，视角独特。题材不限。

　　2.征集大纲数量：5个。

　　3.2015年6月30日前，各省级文化行政部门向文化部艺术司提交《“优秀新创剧本”扶持项目申报表》(附件1)和3000-5000字的剧本创意大纲，每省、区、市限报5个。7月文化部组织专家对所有应征大纲进行评审，从中遴选出5个符合条件的大纲进入剧本创作阶段。应征大纲如已有剧团具备排演意向，请在申报表上注明。

　　4.入选大纲确定后，主办方将与作者签订“委托约稿合同”。主办方将给予每个入选大纲5万元创作扶持经费(税前，税款由文化部代扣代缴)，为作者深入生活采风创作提供一定支持。未入选的应征大纲不付任何费用，各省级文化行政部门可对其予以跟踪扶持。

　　5.10月8日前提交剧本初稿。经专家初审合格的剧本，每部一次性付25万元稿费和版权使用费(税前，税款由文化部代扣代缴)。未按时交稿或评审验收不合格的剧本不付稿费。文化部与作者签订修改协议，并组织专家提出修改完善意见，指导作者做进一步修改。同时，文化部将与作者签订版权协议，剧本发表和演出权归文化部所有。

　　6.剧本验收工作将于2016年进行。终审验收后的剧本，将标注“文化部‘中华优秀传统艺术传承发展计划’戏曲剧本扶持‘三个一批’资助项目”字样，列入文化部“优秀戏曲剧本共享资源库”，无偿由全国知名戏曲表演团体申报使用。

　　7.同一作者限报2个大纲。入选作品公布之日作者未收到入选通知，对剧本大纲可自行处理。来稿一律不退，请作者自留底稿。

　　8.报送材料和截止日期：申报表格1份、剧本大纲10份(复制)，6月30日申报截止。

　　二、“整理改编剧本”项目
　　通过选定一批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优秀传统保留剧目进行整理改编，对其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涵进行深度挖掘，赋予其时代精神和现实意义，力争使古老戏曲在当代焕发新的活力。

　　扶持工作分为“征集整理改编方案”、“完成剧本初稿”、“修改验收成果”三个阶段。由各省区市文化厅局负责将本地区拟整理改编的剧目方案报送至文化部艺术司。文化部组织专家对所有整理改编剧目方案进行论证、指导，从中选定符合条件的改编方案进行后续创作，最终形成完整剧本。

　　1.征集数量：10部，以新中国成立前的剧目或剧本为主，且未曾在当代进行过整理改编。

　　2.2015年6月30日前，由各省级文化行政部门向文化部艺术司报送《“优秀整理改编剧本”扶持项目申报表》(附件2)。申报所涉及剧目如在著作权法保护范围内，须征得原著作权人或家属的同意。7月文化部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在全部应征的剧本整理改编方案中遴选出10个符合条件的剧目进入整理改编阶段。

　　3.各省限报2个剧目整理改编方案。入选方案公布后，未入选且有改编价值的剧目，各省级文化行政部门可继续予以关注和扶持。

　　4.10月8日前由改编者提交剧本初稿。经专家初审合格后的整理改编剧本，每部一次性付10万元稿费及版权使用费(税前，税款由文化部代扣代缴)。未按时交稿或评审验收不合格的整理改编剧本不付稿费。文化部与整理改编者及相关省级文化行政部门签订修改协议，并组织专家提出修改完善意见，指导作者作进一步修改。同时，文化部将与整理改编者签订改编版权协议，改编剧本的发表权和演出权归文化部所有。

　　5.剧本验收工作将于2016年进行。终审验收后的剧本，将标注“文化部‘中华优秀传统艺术传承发展计划’戏曲剧本扶持‘三个一批’资助项目”字样，列入文化部“优秀戏曲剧本共享资源库”，无偿由有关戏曲表演团体申报使用。

　　6.优秀整理改编的剧本方案征集只接受各省级文化行政部门的报送，不接受个人应征。

　　7、报送材料和截止日期：申报表格1份、整理改编方案10份(复制)、原著剧本10份(复制)、演出光盘2个，6月30日截止。

　　三、“买断移植剧本”项目
　　面向戏曲艺术表演团体购买一批由本团演出、具有较高艺术质量、取得良好社会反响、深受人民群众喜爱、适合其他院团或剧种移植演出的完整戏曲剧本，无偿提供给基层(地、市以下，含地、市级)地方戏曲艺术表演团体使用，解决基层院团创作剧本困难的问题。

　　1、购买数额：20部。

　　2、购买方式：在戏曲艺术表演团体自愿申报的基础上，由各省级文化行政部门汇总择优后报送至文化部艺术司，每省、区、市限报5部。7月文化部组织专家对所报送的剧本进行论证评审，从中遴选出20部优秀剧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相关规定，与申报单位签订协议，并向其拨付6万元/部相关费用(税前，税款由文化部代扣代缴)。该20部剧目将标注“文化部‘中华优秀传统艺术传承发展计划’戏曲剧本扶持‘三个一批’资助项目”字样，列入文化部“优秀戏曲剧本共享资源库”，无偿由基层地方戏曲艺术表演团体(含民营)申报使用。

　　3、报送材料和截止日期：《“买断移植优秀剧目”项目申报表》(附件3)1份，演出剧目光盘、剧本、节目单一套，6月30日截止。

　　材料寄送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北大街10号(为确保邮递安全，请使用邮政快递EMS邮寄材料)

　　邮编：100020

　　联系人：文化部艺术司戏剧曲艺处 陈珺

　　电话：010-59881766 010-59881773(传真)

　　邮箱：xjqyc2012@163.com

　　本通知及附件可在文化部政府网站(www.mcprc.gov.cn)艺术司子站查询、下载。

特此通知。

附件：1.“优秀新创剧本”扶持项目申报表
2.“优秀整理改编剧本”扶持项目申报表

3.“买断移植优秀剧目”项目申报表

文化部艺术司

2015年5月6日

附件1

“优秀新创剧本”扶持项目申报表

	剧本名称
	
	京剧□昆曲□地方戏□

	作者（含合作者）
	
	联系电话
	

	是否征得合作者同意：是□否□
	合作者姓名

联系电话
	

	作者单位及职务
	

	通讯地址、邮编
	

	是否已有院团有排演意向  

是□否□
	院团名称
	

	
	排演

时间
	
	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作者简历及主要作品：（可另附页说明）

	剧本创意大纲：（3000-5000字，可另附页说明）

	作者承诺：本人已认真阅读《文化部艺术司关于开展“三个一批”戏曲剧本创作扶持的通知》，完全明白虚假信息对征集活动的危害性，现郑重承诺所有内容完全真实，如有失实，本人愿承担全部责任。

                                    作者签名：       

                                            年    月    日


省级文化行政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优秀整理改编剧本”扶持项目申报表

	剧本名称
	
	剧种
	

	原版及原作者

（如有多版本请注明）
	

	改编作者
	
	联系电话
	

	改编作者单位及职务
	

	通讯地址、邮编
	

	改编作者简历及主要作品：（可另附页说明）

	原剧历史背景及剧目价值：（可另附页说明）

	剧情简介：（可另附页说明）

	改编构思：（可另附页说明）

	整理

改编

进度

安排


	
	

	
	
	

	
	
	

	
	
	

	
	
	


作者签名：                       省级文化行政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买断移植优秀剧目”项目申报表

（本表由相关戏曲艺术表演团体填写）

	剧目名称
	
	剧种
	

	演出单位
	

	户名、账号、开户行

（能接受上级拨款）
	

	负责人及电话
	

	剧本作者及电话
	

	首演时间
	

	演出版权归属
	本团□（  年/终身□）


	其他
	

	
	与其他单位共同拥有□（  年/终身□）

共同拥有版权单位：



	剧情简介：（可附页说明）


作者签名：          院团盖章           省级文化行政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